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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民 政 局

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 海 市 普 陀 区 财 政 局

普民联〔2022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普陀区关于开展街道、镇自主招聘社区工作

者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街道、镇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各街道、镇自主招聘社区工作者工作，经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结合试行情况，重新修订自主招聘工作流程，

现将《普陀区关于开展街道、镇自主招聘社区工作者的实施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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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关于开展街道、镇自主招聘

社区工作者的实施办法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区委关于“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”

的要求，进一步激发社区工作者队伍工作活力，强化街道、镇用

人管理主体责任，根据《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

求，以及《普陀区建设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实施意见》（普

委〔2019〕9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社区工作的实际需要，特修

订本办法，具体办法如下：

一、招聘原则

1、公平公正与竞争择优兼顾。各街道、镇的自主招聘需遵

守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不拘一格，广开渠道，

积极吸纳志愿投身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有志之士。

2、能力素质与岗位需求匹配。各街道、镇根据实际需要发

布招聘简章、岗位需求开展自主招录工作，不唯年龄、学历等因

素，选拔符合基层实际工作需要的优秀人才。

3、规范流程与自主选拔同步。各街道、镇根据岗位需要和

招录对象确定合理的自主招录方式，把牢宣传发动、报名审核、

初步评估、综合考察、体检政审、公示签约等环节，全程规范操

作。

二、招聘岗位

各街道、镇自主招聘的社区工作者均为面向社会统一公开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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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管理。各街道、镇可

自主招聘的社区工作者岗位包括以下两类：

1、居民区全日制工作人员（不包含居民区党组织书记）；

2、街道、镇各中心专职从事社区服务和管理的工作人员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1、计划上报。各街道、镇应统盘考虑全年社区工作者招录

工作，于每年一季度形成年度招录计划，明确招录人数、方式、

批次，经街道、镇党（工）委集体研究后报区民政局备案。

2、方案审核。招录工作启动前，当次招录方案和《各街道、

镇社区工作者额度使用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经街道、镇党（工）

委集体研究后，提前 2 周报区民政局审核。其中，招录方案应明

确岗位需求、招录条件、考录形式（包括报名、考试、体检、政

审等内容）、时间安排（一般不超过 3 个月）。经区民政局局长

办公会研究通过后，方可正式开展招录工作。

3、流程备案。各街道、镇要以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为

原则，规范招录流程。招聘公告应以街道、镇官方网站或微信公

众号等形式，对全社会公开发布。一般采取笔试加面试相结合的

方式开展综合考察。根据工作实际，笔试前可通过职业能力评估

和性格测试等途径开展岗位初审，面试环节可采取结构化方式或

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一对一、一对多面谈等非结构化方式开

展。招录完成后，应填报《各街道、镇自主招录情况统计表》（附

件 2），与录取人员基本情况一并报区民政局备案登记，并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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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工作者招录工作台账（包括报名表、考试考察材料、公示公

告等）的归档，以备核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严格控制额度。根据《普陀区规范区级财政保障的编外

人员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普委编委〔2020〕7 号）的相关要求,

各街道、镇社区工作者招录人数不得超过核定额度。招录前如遇

新建或撤销居委会等需要变更调整社区工作者额度的情况，各街

道、镇应及时向区民政局报送《各街镇、镇社区工作者额度变更

调整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区民政局经研究提出初审建议，并组

织相关职能部门联审，形成联审建议后，报请区委编委审批通过

后下达新的社区工作者额度。

2、规范薪酬待遇。各街镇应当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

社区工作者薪酬管理的通知》（普人社〔2020〕42 号）的要求，

执行新录用人员的薪酬标准。

3、加强人员管理。各街道、镇落实用人主体责任，坚持正

确用人导向，将人员招录与平时考核、绩效奖励相挂钩。区民政

局加强工作督导，对发现问题敦促整改。

附件：

1、各街道、镇社区工作者额度使用申请表

2、各街道、镇自主招录情况统计表

3、各街道、镇社区工作者额度变更调整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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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各街道、镇社区工作者额度使用申请表

申请街道、镇

额度使用事由 □招聘 □选任 □转岗 □其他

额度使用计划 核定额度 实有人数 剩余额度 计划使用额度

八中心

居民区

额度使用周期 年 月至 年 月

街道、镇党（工）委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区民政局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

说明：

1、额度使用事由如选择“其他”，请具体说明；

2、计划使用额度指此次申请使用的社区工作者额度；

3、额度使用周期一般不超过 3个月，逾期须重新申请；

4、此表一式两份，区民政局和街道、镇加盖公章后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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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各街道、镇自主招录情况统计表

街道、

镇

招录时间（年月） 招录岗位 计划招录人数 实际签约人数 是否
发布
公告

是否
进行
笔试

是否
进行
面试

是否
公告
招聘
结果

是否告
知《管理
手册》内

容

备注

启动 结束 八中心 居民区 八中心 居民区 八中心 居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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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各街道、镇社区工作者额度变更调整申请表

申请街道、镇

调整岗位 □八中心 □居民区 具体岗位：

原有额度 剩余额度

调整额度 □增加 名 □减少 名

调整原因及依据（如有相关文件请随附）：

初审意见：

年 月 日

联审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审批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

此表一式三份，区委编办、区民政局和街道、镇加盖公章后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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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

2022 年 1 月 28 日

普陀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28 日印发

（共印 50 份）


